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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道路交通事故直接造成生命或財產損失，同時衍生相當大的社會成

本與代價，為降低事故發生，本府相關局處戮力於工程、教育及執法等

3E 策略，透過各方面改善減少本市交通事故，達到人本綠運輸之友善環

境與永續發展之目的。本報告蒐集本市 109 年交通事故資料並分析事故

特性，作為相關局處研擬改善措施之參考依據，109 年交通事故分析特

性摘述如下： 

一、 109 年交通事故 30 日死亡人數計 107 人；車種與年齡交叉比較

以 65 歲以上年長者行人最多（34 人，+31.8%）；主要肇事原因

為「未注意車前狀況」、「不明原因肇事」及「搶越行人穿越道」。 

二、 109 年共發生 4 萬 6,158 件交通事故（未包含息事案件），較 108

年增加 5,555 件（+13.7%），其中 A1 類事故減少 23 件（-27.7%）， 

A2 類事故增加 2,751 件 （+12.1%）；A1 死亡人數 60 人為近年

最低，較 108 年減少 23 人（-27.7%），受傷人數增加 4,380 人

（+14.9%）。 

三、 109 年共發生 82 件酒駕事故，較 108 年減少 8 件（-9%），A1 死

亡人數增加 2 人（+200%），造成 3 人死亡、60人受傷。 

四、 交通事故發生時段主要集中於上、下午尖峰，其中 A1 類事故多

發生於上午尖峰及下午尖峰。整體而言，事故發生時段與 108 年

無明顯差異。 

五、 分析交通事故發生位置及變化，以大安區增加比例 28.3%最多

（+1,152 件），其次為南港區 15.3%（+872 件）；另信義區增加

3.3%最少（+125 件），其次為松山區增加 5.4%（+123 件）次之。 



 
 

六、 交通事故主要肇事原因，分別為「未注意車前狀況」、「未依規定

讓車」、「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及「右轉彎未依規定」。 

七、 109 年機車外送平台外送員涉入之交通事故共發生 1,995 件，造

成 1,471 人受傷；外送員自身傷亡人數 883 人（0 人死亡、883 人

受傷），其中 30-39 歲青壯年外送員傷亡 296 人（約占 33.5%）最

多，18-25 歲傷亡 208 人（約占 23.6%）次之。 

八、 109 年機車外送員涉入交通事故之前 5 大肇因分別為「未依規定

讓車」、「未注意車前狀況」、「左轉彎未依規定」、「變換車道或方

向不當」及「（車）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九、 交通事故傷亡車種，仍以機車為主，行人次之；其中，機車傷亡

以 18-25 歲青年族群為主（33%）；行人傷亡則集中在 65 歲以上

年長者（35%）。 

十、 各車種肇事原因（除自行車與行人以外）以「未注意車前狀況」

及「未依規定讓車」為主，顯示駕駛人對於路權觀念仍不清楚，

容易造成事故發生；另自行車與行人事故肇因則以「未注意車前

狀況」及「未依規定行走行人設施」為主。 

109 年交通事故分析結果顯示，整體事故受傷人數呈現上升趨勢，惟

酒駕事故仍造成 3 人死亡，60 人受傷，應持續加強辦理相關宣導及取締

勤務，以杜絕酒後駕車行為。此外，機車為交通事故主要傷亡車種，以

18-25 歲族群為尤，應持續宣導正確用路觀念、機車安駕觀念及取締違

規。另行人自身違規行為甚多，仍需透過長期宣導及配合警方勸導取締，

方能導正行人貪圖方便心態。至大型車駕駛應加強車輛體型認知，小型

車應在經過路口時，加強確認行穿線上是否有行人或自行車通過，於轉

彎或變換車道時，禮讓直行車先行後再行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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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109 年交通事故概況  

一、 交通事故 30 日內死亡類型分析 

（一）本市 109 年交通事故 30 日死亡人數計 107 人，較前 3 年平均 125

人，減少 18 人，如表 1 所示，而統計 109 年 30 日死亡各年齡層人

數，以 65 歲以上年長者 58 人為最多（54.2%），18-25 歲 16 人次之

（14.9%），而前 3 年平均比較，以 65 歲以上年長者增加 5.3 人為最

多，年輕族群（18-25 歲）增加 3.3 人次之，其餘年齡層均有降低，

其中以 50-59 歲以上減少 7.3 人最多，另除 106 年年輕族群死亡峰態

消失，當年度 30 日死亡人數下降幅度較大外，臺北市 30 日內死亡

人數呈現歷年下降趨勢。 

表 1_交通事故 30 日死亡各年齡層人數統計表 

年齡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前 3 年平均 增減數 增減率 

17 歲以下 5 5 3 0 4.3  -4.3  -100% 

18-25 歲 5 15 18 16 12.7  3.3  26% 

26-29 歲 4 4 7 3 5  -2  -40% 

30-39 歲 4 11 10 3 8.3  -5.3  -64% 

40-49 歲 13 9 16 10 12.7  -2.7  -21% 

50-59 歲 20 18 17 11 18.3  -7.3  -40% 

60-64 歲 7 16 9 6 10.7  -4.7  -44% 

65 歲以上 48 59 51 58 52.7  5.3  10% 

總計 106 137 131 107 124.7  -17.7  -14% 
單位：人數         
資料來源：交通部道路安全資料整合與分析平台（11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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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市 30 日死亡之車種與年齡交叉比較如表 2，109 年以 65 歲以上年

長者行人最多（34 人，+31.8%），18-25 歲機車次之（15 人，+14.1%），

65 歲以上年長者機車再次之（14 人，+13.2%）；而 109 年與前 3 年比較

如表 3，以 30-39 歲機車減少 4.7 人最多（-70%）；另 18-25 歲機車增加

3.7 人為最多（+32.4%），65 歲以上年長者行人與 18-25 歲機車為臺北市

30 日死亡中人數較多之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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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_30 日死亡車種與年齡比較表 

車種 汽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其他車 其他人 

年齡/年度 106 107 108 109 106 107 108 109 106 107 108 109 106 107 108 109 106 107 108 109 106 107 108 109 

17 歲以下 0 0 0 0 2 2 1 0 0 0 0 0 2 1 0 0 0 1 0 0 1 1 2 0 

18-25 歲 0 0 1 0 5 14 15 15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1 1 

26-29 歲 0 0 0 1 3 2 6 2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1 1 0 0 

30-39 歲 0 1 1 1 4 9 7 2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40-49 歲 2 1 2 1 8 6 10 5 0 0 2 0 3 0 1 4 0 1 0 0 0 1 1 0 

50-59 歲 4 3 2 0 7 9 6 6 3 1 3 2 6 4 4 2 0 0 0 1 0 1 2 0 

60-64 歲 0 2 0 1 5 8 3 2 2 0 1 0 0 6 5 3 0 0 0 0 0 0 0 0 

65 歲以上 2 2 0 0 11 11 10 14 3 5 7 7 30 39 29 33 0 0 1 1 2 2 4 2 

總計 8 9 6 4 45 61 58 46 8 6 15 9 41 51 41 42 0 2 1 2 4 8 10 3 

單位：人數 
資料來源：交通部道路安全資料整合與分析平台（110.2.19） 
註 1：其他車包含軍車、警車、救護車、租賃車、三輪車、拖車及拼裝車等未歸入前項分類者。 
註 2：其他人包含乘客、義交或施工人員等。 
 
 
 
 
 
 



4 
 

表 3_30 日死亡車種與年齡比較表（續） 

 

  汽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其他車 其他人 

前 3年 109 年

增減數 
增減率 

前 3年 109 年

增減數 
增減率 

前 3 年 109 年

增減數 
增減率 

前 3年 109 年

增減數 
增減率 

前 3 年 109 年

增減數 
增減率 

前 3年 109 年

增減數 
增減率 

平均 平均 平均 平均 平均 平均 

17 歲以下 0.0 0.0 - 1.7 -1.7 -100.0% 0.0 0.0 - 1.0 -1.0 -100.0% 0.3 -0.3 -100.0% 1.3 -1.3 -100.0% 

18-25 歲 0.3 -0.3 -100.0% 11.3 3.7 32.4% 0.0 0.0 - 0.3 -0.3 -100.0% 0.0 0.0 - 0.7 0.3 50.0% 

26-29 歲 0.0 1.0 - 3.7 -1.7 -45.5% 0.3 -0.3 -100.0% 0.3 -0.3 -100.0% 0.0 0.0 - 0.7 -0.7 -100.0% 

30-39 歲 0.7 0.3 50.0% 6.7 -4.7 -70.0% 0.3 -0.3 -100.0% 0.3 -0.3 -100.0% 0.0 0.0 - 0.3 -0.3 -100.0% 

40-49 歲 1.7 -0.7 -40.0% 8.0 -3.0 -37.5% 0.7 -0.7 -100.0% 1.3 2.7 200.0% 0.3 -0.3 -100.0% 0.7 -0.7 -100.0% 

50-59 歲 3.0 -3.0 -100.0% 7.3 -1.3 -18.2% 2.3 -0.3 -14.3% 4.7 -2.7 -57.1% 0.0 1.0 - 1.0 -1.0 -100.0% 

60-64 歲 0.7 0.3 50.0% 5.3 -3.3 -62.5% 1.0 -1.0 -100.0% 3.7 -0.7 -18.2% 0.0 0.0 - 0.0 0.0 - 

65 歲以上 1.3 -1.3 -100.0% 10.7 3.3 31.3% 5.0 2.0 40.0% 32.7 1.3 4.1% 0.3 0.7 200.0% 2.7 -0.7 -25.0% 

總計 7.7 -3.7 -47.8% 54.7 -8.7 -15.9% 9.7 -0.7 -6.9% 44.3 -1.3 -3.0% 1.0 1.0 100.0% 7.3 -4.3 -59.1% 

 
單位：人數 
資料來源：交通部道路安全資料整合與分析平台（110.2.19） 
註 1：其他車包含軍車、警車、救護車、租賃車、三輪車、拖車及拼裝車等未歸入前項分類者。 
註 2：其他人包含乘客、義交或施工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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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0 日死亡事故主要肇事原因如表 4 所示，109 年以「未注意車前

狀況」為最多，「不明原因肇事」次之，「搶越行人穿越道」再次之；

與前 3 年平均比較，以「未注意車前狀況」減少 11.3 人為最多，「不

明原因肇事」減少 9.7 人次之；另以「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或手勢

指揮穿越道路」增加 7 人為最多，顯示車輛駕駛人未注意車前狀況情

形需加強改善，應加強宣導駕駛人自身安全觀念、正確駕駛行為及提

升民眾駕駛車輛時保持注意力。 

表 4_30 日死亡事故主要肇因統計表 

案件主要肇因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前 3 年 

平均 
增減數 增減比例 

未依規定讓車 8 4 7 8 6.3  1.7  26.3%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2 2 3 2 2.3  -0.3  -14.3% 

左轉彎未依規定 3 2 5 3 3.3  -0.3  -10% 

右轉彎未依規定 1 3 5 4 3  1  33.3% 

迴轉未依規定 0 5 2 0 2.3  -2.3  -100% 

橫越道路不慎 0 0 1 0 0.3  -0.3  -100% 

倒車未依規定 0 1 1 0 0.7  -0.7  -100% 

超速失控 1 8 5 3 4.7  -1.7  -35.7% 

未依規定減速 1 0 0 0 0.3  -0.3  -100% 

搶越行人穿越道 13 19 10 13 14  -1  -7.1%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1 1 0 1 0.7  0.3  50% 

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1 3 1 2 1.7  0.3  20% 

起步未注意其他車（人）安

全 
0 0 2 0 

0.7  -0.7  
-100% 

酒醉（後）駕駛失控 2 3 1 4 2  2  100% 

未注意車前狀況 29 23 36 18 29.3  -11.3  -38.6%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7 9 14 10 10  0  0% 

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 2 1 2 1 1.7  -0.7  -40% 

違規停車或暫停不當而肇事 1 0 0 0 0.3  -0.3  -100% 

開啟車門不當而肇事 0 1 0 1 0.3  0.7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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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或不當

行為 
6 8 10 4 8 -4  -50% 

不明原因肇事 21 27 23 14 23.7  -9.7  -40.8% 

車輛駕駛人-尚未發現肇事因

素 
4 12 2 11 6  5 83.3% 

未依規定行走行人穿越道、

地下道、天橋而穿越道路 
1 3 0 1 1.3  -0.3  -25% 

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或手

勢指揮穿越道路 
0 0 0 7 0  7  - 

在路上工作未設適當標識 1 0 0 0 0.3  0.3  -100% 

非車輛駕駛人-尚未發現肇事

因素 
1 2 1 0 1.3  -1.3  -100% 

總計 106 137 131 107 124.7  -17.7  -14.2% 
單位：人數 
資料來源：交通部道路安全資料整合與分析平台（110.2.20） 

 

二、 交通事故件數暨傷亡人數 

(一) 本市 109 年共發生 4 萬 6,158 件交通事故（未包含息事案件），較 108

年增加 5,555 件（+13.7%），其中 A2 類事故件數增加 2,751 件（+12.1%），

A3 類事故件數增加 2,827 件（+15.9%）；而死亡人數方面，109 年 A1

類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計 60 人，較 108 年減少 23 人（－27.7%）；受傷

人數計 3 萬 3,785 人，則較 108 年增加 4,380 人（+14.9%），詳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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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_臺北市道路交通事故件數及傷亡人數統計 

年  別 

主     要     分     類 

總     計 A1 類 A2 類 A3 類 

件數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件數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件數 受傷人數 件數 

（件） （人） （人） （件） （人） （人） （件） （人） （件） 

106 年  37,690  65  28,773  61  65  39  22,152  28,734  15,477  

107 年  37,850  76  28,304  72  76  36  21,881  28,268  15,897  

108 年  40,603  83  29,405  83  83  43  22,721  29,362  17,799  

109 年 46,158  60  33,785  60  60  18  25,472  33,767  20,626  

109 年較 108

年增減數 
5,555  -23  4,380  -23  -23  -25  2,751  4,405  2,827  

109 年較 108

年增減比例 
13.7% -27.7% 14.9% -27.7% -27.7% -58.1% 12.1% 15.0% 15.9%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0 年 1 月 6 日前建檔資料。(未包含 A3 之息事案件) 

(二) 分析近年交通事故趨勢，在整體事故件數方面，109 年較 108 年增加

5,555 件（+13.7%） （如圖 1），並有逐年上升的現象；在事故死亡

人數方面，109 年為 60 人（歷年最低），較 108 年減少 23 人（-27.7%） 

（如圖 2）；在受傷人數方面， 109年較 108年增加 4,380人（+14.9%） 

（如圖 3）。 

  

圖 1_近 4 年臺北市交通事故件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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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_近 4 年臺北市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統計 

   

圖 3_近 4 年臺北市交通事故受傷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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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酒後駕車交通事故 

(一) 依內政部警政署定義，酒後駕車係第一當事人之肇事原因為酒後駕

車失控者；其中第一當事人係警方初判肇事責任較重者。本市 109 年

共發生 82 件酒駕事故，造成 3 人死亡，60 人受傷；相較 108 年減少

8 件事故（-9%），死亡人數增加 2 人（+200%），受傷人數減少 8 人

（-12%），詳表 6。 

(二) 統計顯示，近年酒駕死傷人數以 103 年最多（死亡 3 人、受傷 108

人）並逐年下降，108 年死傷人數與 107 年相同（共 69 人），事故件

數自 103 年起亦逐年下降， 109 年較 108 年減少 8 件事故（-9%）。 

表 6_近 7 年臺北市酒駕事故件數暨傷亡人數統計 

事故數 
年 別 

事  故  件  數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總  計 A1 A2 A3 
103 年 125 3 83 39 3 108 
104 年 116 1 64 51 1 86 
105 年 110 2 67 41 2 73 
106 年 92 2 62 28 2 72 
107 年 77 2 48 27 3 66 
108 年 90 1 61 27 1 68 
109 年 82 3 58 21 3 60 

109 年較 108
年增減數 

-8 2 -3 -6 2 -8 

109 年較 108
年增減比例 

-9% 200% -5% -22% 200% -12%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0 年 1 月 6 日前建檔資料。 

四、 交通事故發生時段 

(一) 109 年事故發生時段分布 

檢視 109 年交通事故發生時段，整體交通事故主要發生於 8-10 時、

16-18 時及 18-20 時（上、下午尖峰）；A1 類事故主要發生於 8-10 時 

（上午尖峰）；A2 類事故則分布於上午 8 時至晚上 20 時；A3 類事

故亦分布於上午 8 時至晚上 20 時，詳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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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_臺北市 109 年交通事故時段分布 

時   段 整體事故 A1 事故 A2 事故 A3 事故 

00-02 時 2% 8% 2% 2% 

02-04 時 1% 8% 1% 1% 

04-06 時 1% 7% 1% 1% 

06-08 時 6% 10% 7% 5% 

08-10 時 14% 15% 16% 14% 

10-12 時 12% 7% 12% 12% 

12-14 時 12% 10% 11% 12% 

14-16 時 12% 8% 11% 13% 

16-18 時 14% 3% 13% 14% 

18-20 時 14% 7% 12% 15% 

20-22 時 8% 7% 8% 7% 

22-24 時 5% 10% 6% 4% 

總計 100%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0 年 1 月 6 日前建檔資料。 

(二) 109 年與 108 年比較 

比較 109 年與 108 年（詳表 8）之事故發生時段變化，整體事故之時

間分布相似，仍集中於 8-10 時、16-18 時及 18-20 時；A1 類事故時

間分布略有移轉，上午尖峰時段（8-10 時）增加及下午尖峰（18-20

時）減少；至 A2、A3 事故之時間分布則無明顯變化。 
表 8_臺北市 108 年交通事故時段分布 

時   段 整體事故 A1 事故 A2 事故 A3 事故 

00-02 時 2% 7% 2% 2% 

02-04 時 1% 4% 1% 1% 

04-06 時 1% 6% 1% 1% 

06-08 時 6% 17% 7% 5% 

08-10 時 14% 10% 15% 13% 

10-12 時 11% 7% 12% 11% 

12-14 時 11% 5% 11% 12% 

14-16 時 11% 11% 10% 13% 

16-18 時 13% 5% 12% 14% 

18-20 時 14% 18% 12% 16% 

20-22 時 8% 8% 8% 8% 

22-24 時 6% 2% 7% 5% 

總   計 100%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0 年 1 月 6 日前建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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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通事故發生地點 

(一) 事故位置分布 

1. 檢視 109 年交通事故，發生於路口計 2 萬 4,631 件，較 108 年增加

2,666 件（+12.1%）；發生於路段計 2 萬 900 件，較 108 年增加 2,885

件（+16%）；其他地點則無明顯差異，詳表 9。 

表 9_臺北市 109 年與 108 年事故地點比較―依事故位置 

  路口 路段 其他地點 總   計 

108 年 21,965  18,015  623  40,603  

109 年 24,631  20,900  627  46,158  

增減數 2,666  2,885  4  5,555  

增減比例 12.1% 16.0% 0.6% 13.7%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0 年 1 月 6 日前建檔資料。 
註： 
1. 其他地點包含路坡、涵洞、圓環、廣場、橋梁及交流道等。 
2. 未登載係現場處理員警針對 A3 類事故之發生位置未註記或雙方已達成和解。 
3. 總計未包含 A3 之息事案件。 

2. 109 年路口件數占總件數之比例約為 53.4%、路段件數占總件數之

比例約為 45.2%，與 108 年之比例無明顯差異（如圖 4）。 

 
圖 4_臺北市 109 年與 108 年事故地點比較―依事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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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政區分布 

1. 依行政區分析 109 年事故件數顯示，中山區發生 6,571 件最多，大

安區為 5,227 件次之，內湖區為 4,848 件再次之，事故件數最少者

為南港區，發生 1,797 件（如表 10）。然而各行政區之道路環境不

同、土地使用型態亦有所差異，故交通事故件數也有顯著落差。 

表 10_臺北市 109 年與 108 年事故地點比較―依行政區 

  108 年 109 年 增減數 增減比例 

大同 2,645 2,912 267 10.1% 

萬華 2,166 2,361 195 9.0% 

中山 5,699 6,571 872 15.3% 

大安 4,075 5,227 1,152 28.3% 

中正 4,374 4,741 367 8.4% 

松山 2,272 2,395 123 5.4% 

信義 3,786 3,911 125 3.3% 

士林 3,355 4,014 659 19.6% 

北投 3,310 3,647 337 10.2% 

文山 3,359 3,734 375 11.2% 

南港 1,436 1,797 361 25.1% 

內湖 4,126 4,848 722 17.5% 

總   計 40,603 46,158 5,555 13.7%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0 年 1 月 6 日前建檔資料。 
註：總計未包含 A3 之息事案件。 
 

再與 108 年比較各行政區之增減狀況（如圖 5），各行政區事故件數皆為

上升，其中大安區增加比例 28.3%最多（+1,152 件），其次為南港區 25.1%
（+361 件）。 

圖 5_臺北市 109 年與 108 年事故地點數比較―依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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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交通事故天候狀況 

(一) 考量天候狀況可能影響交通事故發生，本報告統計 109 年交通事故

發生之天候狀況，晴天發生 1 萬 7,822 件，較 108 年增加 1,193 件

（+7.2%）；陰天發生 5,017 件，較 108 年增加 1,006 件（+25.1%）；

雨天則發生 4,787 件，較 108 年增加 758 件（+18.8%），詳表 11。 

表 11_臺北市 109 年與 108 年事故地點比較―依天候狀況 

  晴天 陰天 雨天 未登載 總   計 

108 年 16,629 4,011 4,029 15,934 40,603 

109 年 17,822 5,017 4,787 18,532 46,158 

增減數 1,193 1,006 758 2,598 5,555 

增減比例 7.2% 25.1% 18.8% 16.3% 13.7%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0 年 1 月 6 日前建檔資料。 
註：未包含 A3 息事案件。 

(二) 另 109 年發生事故時為晴天者，占總件數的 39%，顯示半數事故係

於天候良好情況下發生。 

 

圖 6_臺北市 109 年與 108 年事故地點比較―依天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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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交通事故肇事原因推斷 

一般交通事故均涉及雙方當事人（自摔、自撞除外），並各自帶有

肇事原因，其中依警方初判肇事責任較重者列為第一當事人，肇責較

輕者列為第二當事人，而本報告所稱肇事原因，係以第一當事人之肇

事原因做為統計基礎，其考量原因為： 

(1) 第一當事人肇事責任通常較重，理應可視為整起事故之主要肇事

原因。 

(2) 部分第二當事人之肇事原因為「尚未發現肇事原因」，即警方無足

夠證據證明第二當事人應負起相當肇事責任。 

若納入第二當事人之肇事原因作為統計，將放大「尚未發現肇事原因」

之比例，有失客觀，故先予敘明。 

(一) 整體事故肇事原因 

檢視 109 年整體交通事故之前 5 大主要肇事原因，分別為「未注意

車前狀況」、「未依規定讓車」、「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右轉彎未依

規定」及「尚未發現肇事因素」，詳表 12。顯示駕駛人對於路權觀念

不清（如爭先恐後或疏忽車前狀況等）仍為肇事之主要原因。 

(二) A1 類事故肇事原因 

A1 類前 5 大肇因有「違反號誌管制」、「搶越行人穿越道」、「未注意

車前狀況」、「尚未發現肇因」及「未依規定讓車」，詳表 12。顯示駕

駛人除對路權觀念不清、不遵守標誌、標線及號誌行駛外，仍有未禮

讓行人之現象，尤以年長者行人相對弱勢，易造成死亡事故發生；另

當行人不遵守標誌、標線或號誌穿越道路，致與其他車輛發生嚴重碰

撞之案例亦不少。 

(三) A2 類事故肇事原因 

A2 類前 5 大肇因有「尚未發現肇因」、「未依規定讓車」、「未注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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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狀況」、「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及「右轉彎未依規定」，詳表 12。

顯示駕駛人常因注意力不集中、於變換車道、車輛右轉彎時常疏於注

意周邊車況，或未禮讓其他車輛及行人等，而導致另一方用路人受傷。 

(四) A3 類事故肇事原因 

A3類前5大主要肇因有「未注意車前狀況」、「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未依規定讓車」、「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及「倒車未依規定」，詳

表 12。推測當車流量大（如上、下尖峰）時，因道路容量不足，導

致車輛之間彼此無法保持安全間隔而發生碰撞。 

表 12_臺北市 109 年各類交通事故前 10 大肇事原因統計 
排序 整體事故 A1 事故 A2 事故 A3 事故 

1 
未注意車前狀況 

（19%） 
違反號誌管制 

（15%） 

尚未發現肇因 
（21%） 

未注意車前狀況 

（23%） 

2 
未依規定讓車 

（14%） 
搶越行人穿越道 

（15%） 

未依規定讓車 
（15%）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16%） 

3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12%） 
未注意車前狀況 

（13%） 

未注意車前狀況 
（13%） 

未依規定讓車 

（9%） 

4 
右轉彎未依規定 

（7%） 
尚未發現肇因 

（12%）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8%） 
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9%） 

5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7%） 
未依規定讓車 

（10%） 

右轉彎未依規定 
（7%） 

倒車未依規定 

（7%） 

6 
左轉彎未依規定 

（6%） 
行人不依號誌指示穿越

道路（10%） 

左轉彎未依規定 
（6%） 

右轉彎未依規定 

（6%） 

7 
起步未注意其他車

（人）安全（5%） 
超速失控 

（8%） 

起步未注意其他車

（人）安全（4%） 
起步未注意其他車

（人）安全（6%） 

8 
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5%） 
酒醉（後）駕駛失控 

（5%） 

違反號誌管制 
（3%）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5%） 

9 
倒車未依規定 

（4%） 
駕駛（閃避）失控 

（3%）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3%） 
左轉彎未依規定 

（4%） 

10 
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

或不當行為（3%） 
轉向未注意車前狀況 

（2%） 

搶越行人穿越道 
（3%） 

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

或不當行為（3%） 

累計比例 81% 93% 83% 88%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0 年 1 月 6 日前建檔資料。 
註： 

1. 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或不當行為包含：駕駛疏忽、駕駛失控、誤踩油門、會車疏忽及閃避疏忽等肇事原因。 
2. 本表將「不明原因肇事」排除。所謂不明原因肇事為跡證不足、肇事逃逸、當事人未到案說明、非道路範

圍及事後決定息事等狀況，其當事人肇因均會註明為不明原因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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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機車外送平台交通事故分析 

隨網際網路及行動電話科技之進步，購物型態逐漸轉變為網路交

易使電子商務平台得以蓬勃，而外送餐飲服務為主要發展趨勢。透過

外送平台提供消費者所購買商品之外送服務，為新經濟型態，而外送

平台之興起造成機車外送員各種危險駕駛行為之現象，本府警察局交

通大隊自 108 年 10 月起針對外送平台交通事故統計相關資料，據以

了解事故數據變化及分析。本府於 108 年 12 月 18 日發布「臺北市政

府外送平台業者輔導要點」，積極管理藉由外送平台提供外送服務之

食物安全，用以維護外送員之職業安全及交通安全，另亦領先全國於

109 年 3 月 27 日公布「臺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並施行

之。 

為提升機車外送員交通安全，由外送平台業者及本府相關單位分

別從各面向提出相關因應作為：法規面持續配合「臺北市外送平台業

者管理自治條例」公告外送平台外送員交通事故統計數據資料，並要

求當季事故高於前 1季之外送平台業者應提交「降低外送員發生交通

事故計畫」；執法面持續要求警察局針對機車外送員違規熱區熱點加

強違規取締及增加見警率；教育面持續要求外送平台業者落實新進外

送員交通安全教育訓練並有效規劃課程時數配比；宣導面持續於外送

員接觸之宣傳管道如刊登於商辦大樓之電梯電視宣導機車安全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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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及辦理機車安駕補助；以及持續檢討增設機車限時 15 分鐘臨停

空間。 

(一) 機車外送員涉入之交通事故 

本市 109 年共發生 1,995 件機車外送員涉入之交通事故，造成 1,471

人受傷，詳表 13。 

表 13_臺北市 109 年臺北市機車外送員涉入交通事故件數及傷亡人數統計 

月份 件數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1 154 0 115 

2 141 0 102 

3 154 0 95 

4 182 0 124 

5 161 0 116 

6 172 0 118 

7 169 0 126 

8 151 0 100 

9 168 0 126 

10 160 0 101 

11 216 0 192 

12 167 0 156 

合計 1,995 0 1,471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0 年 1 月 12 日前建檔資料 

註 1：本表為外送員涉入事故:不論外送員是否為第 1 當事人皆納入 

註 2：如 1 件事故中有 2 個外送員，則只計算 1 件 

註 3：死傷人數係指該起事故內所有死傷人數 

 

(二) 機車外送員自身交通事故 

本市 109 年機車外送員自身傷亡人數 883 人（0 人死亡、883 人受

傷），其中 30-39 歲青壯年外送員傷亡有 296 人（約占 33.5%）、18-

25 歲年輕機車外送員傷亡有 208 人（約占 23.6%）、26-29 歲年輕機

車外送員傷亡 142 人（約占 16.1%），30 歲以下之年輕機車外送員傷

亡人數已達 39.7%，詳表 14，顯示針對機車外送平台之安全管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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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緩。 

表 14_臺北市 109 年臺北市機車外送員自身死傷人數統計 

年齡層 
1 月-12 月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合計 占比 

18-25 歲 0 208 208 23.6% 

26-29 歲 0 142 142 16.1% 

30-39 歲 0 296 296 33.5% 

40-49 歲 0 173 173 19.6% 

50-59 歲 0 50 50 5.7% 

60-64 歲 0 11 11 1.2% 

65 歲以上 0 3 3 0.3% 

總計 0 883 883 100.0%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0 年 1 月 12 日前建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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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車外送員涉入交通事故肇事原因 

109 年機車外送員涉入交通事故之前 5 大肇因分別為「未依規定讓

車」、「未注意車前狀況」、「左轉彎未依規定」、「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及「（車）尚未發現肇事因素」，詳表 15。顯示外送員對於路權觀念不

清（如爭恐後或疏忽車前狀況等）、不遵守標誌、標線及號誌行駛、

於變換車道、車輛右轉彎時常疏於注意周邊車況，而導致易與另一方

用路人發生交通事故。 

表 15_臺北市 109 年機車外送員涉入交通事故前 10 大肇事原因統計 

排序 外送員涉入事故 占比 

1 未依規定讓車 23.8% 

2 未注意車前狀況 14.5% 

3 左轉彎未依規定 9.0% 

4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8.5% 

5 （車）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8.3% 

6 右轉彎未依規定 6.0% 

7 起步未注意其他車（人）安全 4.3% 

8 違反號誌管制 3.8% 

9 迴轉未依規定 3.2% 

10 違反標誌（線）禁制 3.0% 

累計比例 84.4%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0 年 1 月 12 日前建檔資料。 
註： 

1. 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或不當行為包含：駕駛疏忽、駕駛失控、誤踩油門、會車疏忽及閃避疏忽等肇事原

因。 
2. 本表將「不明原因肇事」排除。所謂不明原因肇事為跡證不足、肇事逃逸、當事人未到案說明、非道路範

圍及事後決定息事等狀況，其當事人肇因均會註明為不明原因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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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09 年交通事故交叉分析 

一、 傷亡車種分析 

(一) 死亡車種分析 

109 年 A1 類事故造成 60 人死亡，其中以機車 31 人（含乘客）為主

（占 52%），行人 23 人居次（占 38%），自行車、自小客車及其他死

亡人數各為 3 人、2 人及 1 人再次之（如圖 7）。 

 
圖 7_臺北市 109 年死亡車種比例 

另觀察近 3 年同期統計顯示，機車仍為主要死亡車種，另行人死亡

則佔 30%以上，詳表 16。 

表 16_近 3 年臺北市死亡車種暨人數統計 
主要車種（含行人）死亡人數 

年   別 
總  計 大客

車 
大貨車 小貨車 自小客車 計程車 機車 自行車 行 人 其他 

107 年 
76 

（100%） - - - 
6 

（8%） - 
36 

(47%) 
4 

（5%） 
28 

（37%） 
2 

（3%） 

108 年 
83 

（100%） - - - 
2 

（2%） 
2 

（2%） 
44 

(53%) 
7 

（8%） 
27 

（33%） 
1 

（1%） 

109 年 
60 

（100%） - - - 
2 

（3%） - 
31 

(52%) 
3 

（5%） 
23 

(38%） 
1 

（2%） 

109 年較 108 年

增減人數（%） 
-23 

（-28%） - - - 
0 

（0%） 
-2 

(-100%） 
-13 

(-30%) 
-4 

(-57%) 
-4 

(-15%) 
0 

（0%）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0 年 1 月 6 日前建檔資料。 
註：1.機車包含大型重型機車、普通重型機車及輕型機車。 
2.自行車包含腳踏自行車、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 
3.其他包含包含軍車、警車、救護車、租賃車、三輪車、拖車及拼裝車等未歸入前項車種分類及 

自小客車、2人、3%

機車、31人、52%

自行車、3人、5%

行人、23人、38%

其他、1人、2%

自小客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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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交或施工人員等。 

(二) 受傷車種分析 

109 年交通事故受傷人數計 3 萬 3,785 人，其中以機車占多數（76.7%），

行人次之（6.4%），自行車再次之（3.8%），如圖 8。 

 
圖 8_臺北市 108 年受傷車種比例 

統計近 3 年事故資料顯示，機車仍為主要受傷車種，自行車及行人

受傷人數均較去（108）年增加；若比較 109 年與 108 年各車種受傷

人數，機車增加 3,634 人（+16.3%）最多，其他人增加 385 人（+12%）

次之，詳表 17。 

表 17_近 3 年臺北市受傷車種暨人數統計 
主要車種（含行人）受傷人數 

年   別 總   計 大客車 大貨車 小貨車 自小客車 計程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其他車  其他人 

107 年 
28,304 

（100%） 
8 

（0.0%） 
5 

（0.0%） 
84 

（0.3%） 
423 

（1.5%） 
130 

（0.5%） 
21,329 

（75.3%） 
1,097 

（3.9%） 
2,008 

（7.1%） 
62 

（0.2%） 
3,158 

（11.1%） 

108 年 
29,405 

（100%） 
6 

（0.0%） 
5 

（0.0%） 
82 

（0.3%） 
436 

（1.5%） 
135 

（0.5%） 
22,272 

（75.7%） 
1,152 

（3.9%） 
2,027 

（6.9%） 
73 

（0.2%） 
3,217 

（10.9%） 

109 年 
33,785 

（100%） 
6 

（0.0%） 
8 

（0.0%） 
89 

（0.3%） 
518 

（1.5%） 
140 

（0.4%） 
25,906 

（76.7%） 
1,288 

（3.8%） 
2162 

（6.4%） 
66 

（0.2%） 
3,602 

（10.7%） 

109 年較

108 年增

減人數

（%） 

4,380 
（14.9%） 

0 
（0.0%） 

3 
（60.0%） 

7 
（8.5%） 

82 
（18.8%） 

5 
（3.7%） 

3,634 
（16.3%） 

136 
（11.8%） 

135 
（6.7%） 

-7 
(-9.6%） 

385 
（12.0%）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0 年 1 月 6 日前建檔資料。 
註：1.機車包含大型重型機車、普通重型機車及輕型機車。 
    2.自行車包含腳踏自行車、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 
    3.其他車包含軍車、警車、救護車、租賃車、三輪車、拖車及拼裝車等未歸入前項分類者。 
    4.其他人包含乘客、義交或施工人員等。  

小貨車（0.3%） 自小客車

（1.5%）計程車（0.4%）

機車（76.7%）

自行車（3.8%）

行人（6.4%）

其他車（0.2%）

其他人（10.7%）

大客車

大貨車

小貨車

自小客車

計程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其他車

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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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傷亡車種年齡層分析 

(一) 死亡車種年齡層分布 

109 年機車死亡（含乘客）31 人最多，且各年齡層皆有，以 18-25 歲

共 13 人最多；其次為行人死亡 23 人，且明顯集中於 65 歲以上年長

者行人，計 19 人，詳表 18。 

表 18_臺北市 109 年死亡車種年齡層統計 

年   齡 大客車 大貨車 小貨車 自小客車 計程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其他 總 計 

0-17 歲 - - - - - - - - - - 

18-25 歲 - - - 1 - 13 - - - 14 

26-29 歲 - - - - - 1 - - - 1 

30-39 歲 - - - 1 - 2 - - - 3 

40-49 歲 - - - - - 5 - 1 - 6 

50-59 歲 - - - - - 4 - 2 - 6 

60-64 歲 - - - - - 1 - 1 - 2 

>65 歲 - - - - - 5 3 19 1 28 

總   計 - - - 2 - 31 3 23 1 60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0 年 1 月 6 日前建檔資料。 
   註：其他包含包含軍車、警車、救護車、租賃車、三輪車、拖車及拼裝車等未歸入前項車種分類及義交或施    
       工人員等。 

(二) 受傷車種年齡層分布 

1. 受傷車種以機車為主，其中機車受傷年齡層以 18-25 歲之 8,641 人

為主（33%），其次為 30-39 歲之 5,068 人（20%）；第二多受傷車

種為行人，其年齡層集中在 65 歲以上年長者之 751 人（35%），其

次為 50-59 歲之 292 人（14%）；自行車位居第三，其年齡層集中

在 65 歲以上年長者之 413 人（32%），其次為 50-59 歲之 188 人

（15%），詳表 19。 

2. 由前述分析顯示，各車種之受傷人數集中於不同年齡層，除代表各

車種之使用族群確有不同外（例如機車以年輕人居多、自行車及步

行以年長者居多），另也可作為宣導及執法對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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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_臺北市 109 年受傷車種年齡層統計 

年   齡 大客車 大貨車 小貨車 自小客車 計程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其他車 其他人 總 計 

0-17 歲 - - - 1 - 201 102 134 2 593 1,033 

18-25 歲 - - 9 66 - 8,641 108 171 12 1,193 10,200 

26-29 歲 - 1 4 35 1 3,192 51 122 8 319 3,733 

30-39 歲 1 1 24 133 17 5,068 132 248 10 446 6,080 

40-49 歲 3 3 21 132 28 3,480 148 261 12 270 4,357 

50-59 歲 2 1 17 68 48 2,678 188 292 9 281 3,584 

60-64 歲 - 2 9 37 32 1,105 146 183 2 166 1,682 

>65 歲 - - 5 46 14 1,541 413 751 11 334 3,115 

總   計 6 8 89 518 140 25,906 1,288 2,162 66 3,602 33,785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0 年 1 月 6 日前建檔資料。 
註：1.機車包含大型重型機車、普通重型機車及輕型機車。 
    2.自行車包含腳踏自行車、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 
    3.其他車包含軍車、警車、救護車、租賃車、三輪車、拖車及拼裝車等未歸入前項分類者。 
    4.其他人包含乘客、義交或施工人員等。 
    5.未登載係現場處理員警遺漏事故相關人員或雙方已達成和解。 
 
 

三、 傷亡車種性別分析 

(一) 死亡車種性別分析 

109 年交通事故死亡以男性 36 人居多，尤以機車騎士為主（69%），

行人次之（19%），汽車再次之（6%）；女性死亡計 24 人，並以行人

居多（67%），機車次之（25%），自行車再次之（8%） （如圖 9）。 

 
圖 9_臺北市 109 年死亡車種性別分布 

6%

69%

3%
3%19%

25%
8%

67%

男性、36人、60%

女性、24人、40%

汽車

機車

自行車

其他車

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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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傷車種性別分析 

109 年交通事故受傷以男性 2 萬 490 人居多，其中機車騎士比例最高

（85%），行人次之（4%）；女性則為 1 萬 3,295 人，同樣以機車騎士

為主（63%），其他人（包含乘客、義交或施工人員等）次之（21%）

（如圖 10）。 

 
圖 10_臺北市 109 年受傷車種性別比例 

四、 肇事車種及各車種肇因分析 

(一) 肇事車種分析 

為了解事故之雙方當事人車種，以第一當事人車種及第二當事人車

種進行交叉分析，詳表 20。其中第一當事人為「警方初判肇事責任

較重者」，第二當事人為「警方初判肇事責任較輕者」;惟在沒有足夠

跡證或當事人證詞相互矛盾致無法研判責任輕重時，警方係以受傷

程度較輕者列為第一當事人，予以敘明。 

1. 第一當事人為小客車之件數計2萬 3,336件，占整體件數的50.6%，

其中小客車與機車碰撞 1 萬 83 件最多，與小客車碰撞 1 萬 37 件

次之。 

3%

85%

3%
4%

4%1%
63%

5%
10%

21%

男性、20,490 人、

60%
女性、13,295 人、

40% 汽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其他車

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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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當事人為機車者計 1 萬 5,700 件，占整體件數的 34%，其中機

車與機車碰撞 7,981 件最多，與小客車碰撞 5,272 件次之。 

3. 機車與小客車碰撞之事故中，小客車為第一當事人的比例較高，約

占 65.6%，主要係因警方在判斷第一或第二當事人時，除考慮雙方

車種之肇責輕重外，對於無法判斷者，會斟酌事故當事人的傷亡情

形予以研判。 

4. 第一當事人為自行車或行人者較少，推測原因係此二車種相對弱

勢，於事故中多為傷亡車種，且較不會發生足以引發事故之違規行

為。 

5. 綜上，小客車與機車仍為主要肇事車種，因此應持續加強此二類車

種之交通安全教育及宣導，至於自行車及行人等弱勢用路人亦為

宣導重點。 

表 20_臺北市 109 年肇事車種交叉分析 
第二 

第一 大客車 大貨車 小客車 小貨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其他車 其他人 其他 總 計 比 例 

大客車 45 8 576 51 187 11 33 6 191 10 1,118 2.4% 

大貨車 15 5 315 26 116 9 16 2 13 34 551 1.2% 

小客車 544 186 10,037 845 10,083 390 917 47 76 211 23,336 50.6% 

小貨車 63 22 1,471 213 1,200 50 131 15 39 114 3,318 7.2% 

機車 150 30 5,272 435 7,981 334 654 28 52 764 15,700 34.0% 

自行車 6 3 156 17 340 45 66 0 2 47 682 1.5% 

行人 11 1 77 10 267 7 2 1 0 1 377 0.8% 

其他車 8 1 96 5 76 3 6 3 0 7 205 0.4% 

其他人 3 0 34 1 27 4 0 0 1 0 70 0.2% 

其他 14 0 286 25 421 22 20 2 3 8 801 1.7% 

總  計 859 256 18,320 1,628 20,698 875 1,845 104 377 1,196 46,158 100.0%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0 年 1 月 6 日前建檔資料。 
註：1.機車包含大型重型機車、普通重型機車及輕型機車；2.自行車包含腳踏自行車、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

車。 
3.其他車包含軍車、警車、救護車、三輪車、拖車及拼裝車等未歸入前項分類者。 
4.其他人包含乘客、義交或施工人員等。 

5.其他包含自撞、自摔或未查獲另一方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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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車種肇事原因分析 

為進一步瞭解各車種肇事原因，以利相關宣導與執法作為，因此針對

109 年各車種（第一當事人）分析其肇事原因，並列舉前 5 大的肇事

原因（「不明原因肇事」與「尚未發現肇事原因」不予納入統計），詳

如表 21： 

1. 在前一節整體事故肇因分析中，已發現「未依規定讓車」及「未注

意車前狀況」之比例甚高；而在車種肇因分析時，同樣顯示此二類

肇因為各車種之主要肇事原因。 

2. 大型車（大客車及大貨車）肇因以「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未注

意車前狀況」、「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及「倒車未依規定」等 4 項，

分別排行前 3 名，顯見大型車因體積大，死角多，易與其他車種發

生擦撞，且大型車在進出站時，易與行駛外側車道車輛碰撞所致。 

3. 小型車（小貨車、小客車）以「未注意車前狀況」肇因位居第 1 名，

「未依規定讓車」位居第 3 名，其中「倒車未依規定」以及「變換

車道或方向不當」分別位居第 2 名，且比例達 11.8%及 14.9%，顯

示應再加強小型車輛駕駛教育；另「倒車未依規定」推測小型車輛

在路邊臨停下客、卸貨時所致，應遵守顯示倒車燈光或手勢後，謹

慎緩慢後倒，並注意其他車輛及行人之規定。 

4. 機車因體積小、機動性高易於車陣中穿梭，時有駕駛失控或閃避疏

忽等情事，均會歸類於「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或不當行為」；另「左

轉彎未依規定」比例高，顯示機車貪圖方便未於路口兩段式左轉，

致與直行車輛碰撞，顯示應再加強機車駕駛教育。 

5. 自行車因不須考照，使用者多以機車騎乘習慣或行人經驗使用道

路，其中以「未注意車前狀況」比例最高，顯示應再加強自行車騎

乘安全宣導與教育。 

6. 行人肇因「未依規定行走行人設施」比例達 54.5%，如未走行人穿



27 
 

越道線、天橋或地下道；另「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或手勢指揮穿

越道路」、「穿越道路未注意左右來車」則可能是行人貪圖方便而闖

紅燈穿越道路，以及疏忽道路來往車輛所致，亦應加強行人穿越道

路時，應遵守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施觀念。 

7. 全國老年人口逐年上升，導致年長者事故比例亦為相對增加；另

109 年受疫情影響，大眾運輸載客量減少，私人運具使用增加及本

市外送平台服務旅次增加，導致事故發生率上升，且國人行車保險

意識抬頭，被保險人發生交通事故報案數量逐年上升，以求事故理

賠，綜上推析，事故防制成效可能被新興外送服務、疫情或經濟活

動改變所增加旅次曝光量所抵銷。 

 

表 21_臺北市 109 年各車種主要肇事原因 

排序 大客車 大貨車 小貨車 小客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1 
變換車道或

方向不當 

（20.9%） 

未注意車前狀

況（21.0%） 
未注意車前狀

況（19.5%） 
未注意車前狀

況（17.3%） 
未注意車前狀

況（25.4%） 
未注意車前狀

況（15.5%） 

未依規定行走

行人設施

（54.5%） 

2 
未注意車前

狀況 
（19.0%） 

未保持行車安

全間隔

（18.8%） 

倒車未依規定

（11.9%） 

變換車道或方

向不當

（14.9%） 

未依規定讓車

（17.6%） 
未依規定讓車

（13.8%） 

未依標誌、標

線、號誌或手

勢指揮穿越道

路（28.4%） 

3 
未保持行車

安全間隔

（18.2%） 

倒車未依規定 

（10.0%） 
未依規定讓車

（11.7%） 
未依規定讓車

（14.5%） 

變換車道或方

向不當

（10.9%） 

左轉彎未依規

定（10.8%） 

穿越道路未注

意左右來車 

（7.9%） 

4 
右轉彎未依

規定

（7.5%） 

變換車道或方

向不當

（8.8%） 

變換車道或方

向不當

（11.1%） 

右轉彎未依規

定（10.8%） 
左轉彎未依規

定（8.6%） 
違反號誌管制

（10.4%） 

其他引起事故

疏失或行為

（7.2%） 

5 

起步未注意

其他車

（人）安全

（7.2%） 

右轉彎未依規

定（7.2%） 
右轉彎未依規

定（9.8%） 

起步未注意其

他車（人）安

全（6.8%） 

其他引起事故

之違規或不當 

行為（5.9%） 

違反標誌

（線）禁制

（9.4%） 

在道路上嬉戲

或奔走不定

（1.0%）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0 年 1 月 6 日前建檔資料。 
     註：1.機車包含大型重型機車、普通重型機車及輕型機車。 

         2.自行車包含腳踏自行車、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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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8-25 歲機車駕駛人傷亡肇事原因分析 

為進一步瞭解 18-25 歲機車駕駛人肇事原因，以利相關宣導與執法

作為，因此針對 109 年 18-25 歲機車駕駛人傷亡族群分析其肇事原

因，並列舉前 5 大的肇事原因（「不明原因肇事」與「尚未發現肇事

原因」不予納入統計）： 

1. 檢視 109 年 18-25 歲機車駕駛人前 5 大主要肇事原因，分別為「未

注意車前狀況」、「超速失控」、「未依規定讓車」、「左轉彎未依規

定」、「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詳表 22。 

2. 由表 21 及表 22 可發現，18-25 歲機車駕駛人肇事原因與整體機

車肇事原因最大差異為「超速失控」，推測原因為絶大部份的年輕

族群剛取得駕照，且自信於自己駕駛技術良好，因此常有超速、

緊急煞車等較危險之駕駛行為。另外，年輕族群的騎士，也因年

少氣盛、血氣方剛較容易衝動；例如，在車流量多的道路上，常

有年輕機車駕駛人未能冷靜地確認交通狀況，經常在等待號誌時

就催促前面車輛開動，甚至於在號誌燈尚未變換前就匆忙穿越馬

路，常有闖紅燈、超車或是爭道等違反交通法規的行為發生。 

3. 因 18-25 歲多為大專院校學生，由前述分析可知此年齡層機車駕

駛人對路權觀念、安全駕駛觀念及速度管理認知不足，仍應再加

強機車駕駛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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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_臺北市 109 年 18-25 歲機車駕駛人傷亡族群肇事原因分析 

排序 18-25 歲機車駕駛人傷亡族群 

1 
未注意車前狀況 

（26.2%） 

2 
超速失控 

（17.3%） 

3 
未依規定讓車 

（8.7%） 

4 
左轉彎未依規定 

（6.3%） 

5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6.3%）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0 年 1 月 6 日前建檔資料。 

(四) 65 歲以上年長者各傷亡車種肇事原因分析 

為進一步瞭解 65 歲以上年長者各車種個別肇事原因，以利相關宣導

與執法作為，因此針對 109 年各傷亡車種分析其肇事原因，並列舉大

於 5%的肇事原因（「不明原因肇事」與「尚未發現肇事原因」不予納

入統計），詳如表 23： 

1. 小型車（小貨車、自小客車、計程車、租賃車）及機車以「未注

意車前狀況」、「未依規定讓車」及「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肇因

位居前 3 名，顯示 65 歲以上年長者因所需反應時間較長，常因

注意力不集中或未保持適當安全車距導致事故，應再加強宣導相

關駕駛教育。 

2. 自行車因不須考照，使用者多以機車騎乘習慣或行人經驗使用道

路，因此「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比例最高；另「未依規定讓車」、

「違反號誌規定」、「橫越道路不慎」及「違反標誌（線）禁制」

皆有比例偏高情形，顯示應再加強自行車騎乘規則及安全宣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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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3. 行人主要係「未依規定行走行人設施」及「未依號誌指示穿越道

路」違規行為比例最高（合計 79.7%），推測因年長者行動較為緩

慢，常於路段或路口違規穿越道路時，造成其他用路人反應不及

而發生碰撞，應加強宣導年長者行人「依號誌指示穿越道路」、「行

人綠燈秒數不足勿強行穿越道路」及「無號誌化路口或路段中，

應注意來往車輛再行穿越道路」等觀念。 

表 23_臺北市 109 年 65 歲以上年長者各傷亡車種個別肇事原因分析 

排序 小型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1 
未依規定讓車

（17.9%） 

未依規定讓車

（20.3%）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

當（14.5%） 

未依規定行走行人

設施（51%） 

2 
未注意車前狀況

（13.8%） 

未注意車前狀況

（15.9%） 

未依規定讓車

（10.6%） 

未依號誌指示穿越

道路（28.7%） 

3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

當（11%）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

當（14.4%） 

違反號誌管制

（10.6%） 

其他引起事故之疏

失或行為（9.1%） 

4 
右轉彎未依規定

（9.3%） 

左轉彎未依規定

（8.3%） 

橫越道路不慎

（10.6%） 

穿越道路未注意左

右來車（6.5%） 

5 
左轉彎未依規定

（6.2%） 

違反號誌管制

（5.1%） 

違反標誌（線）禁

制（10.2%） 

在道路上嬉戲或奔

走不定（3.8%）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0 年 1 月 6 日前建檔資料。 
註：1.小型車包含小貨車、自小客車、計程車、租賃車。 
    2.機車包含大型重型機車、普通重型機車及輕型機車。 
    3.自行車包含腳踏自行車、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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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事故保險理賠與救護資料分析 

(一) 近年國人保險意識抬頭，除汽機車強制險外，投保第三人責任

險及相關車體保險也日益增加，所以對於交通事故發生時為符

合保險公司理賠條件，被保險人發生交通事故通常會先向警方

報案，故報案數量逐年上升(如圖 11)，賠款件數逐年接近事故

件數。 

圖 11_交通事故與保險理賠件數 

 
 
 
 

(二) 發生交通事故且經消防局救護送醫之救護比率有逐年下降之情

形(如表 24)，警方有受理交通事故報案卻未接受救護之人數有

上升之現象，推測係輕微受傷（當場無需救護者）報案人數增

加所致；以救護資料觀之(如表 25)，交通事故重傷人數持平，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互動統計資訊查詢平台（110.1.25）、

交通部道安資訊平台（110.2.8） 

註 1：汽機車強制險僅含傷害，第三人責任險含傷害及財損。 

註 2：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保險最新資料至 1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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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人數逐年下降，推測自行或無需就醫者增加，事故嚴重度

並未增加。 

表 24_交通事故與救護統計資料比對 

年別 交通事故死傷人數 救護人數 救護比率 

106 年 28,838 20,853 72% 

107 年 28,380 20,505 72% 

108 年 29,488 19,691 67% 

109 年 33,845 20,452 60%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110.5.7） 

  
表 25_交通事故與救護統計資料比對-檢傷分類 

年別 

檢傷分級 

一級 

(復甦急救) 

二級 

(危急) 

三級 

(緊急) 

四級 

(次緊急) 

五級 

(非緊急) 
無資料 總計 

106 年 163 1,419 15,185 3,778 53 255 20,853 

107 年 171 1,361 15,313 3,475 24 161 20,505 

108 年 176 1,377 14,696 3,284 21 137 19,691 

109 年 157 1,369 15,984 2,742 49 151 20,452 

註： 

1. 僅統計經交大比對消防局所提供交通事故救護資料與交大事故資料庫登記在案者。 

2. 消防局救護紀錄表之檢傷程度僅作為急診順序之參考，於急診室簽收後就不再更動，並與

後續診療結果無關。 

3. 無資料之情況係指急診接收後尚未完成檢傷登錄或資料缺失。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1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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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總結 

一、 109 年交通事故 30 日死亡人數計 107 人，以 65 歲年長者 58 人為最多

（54.2%），整體分析當年度 30 日死亡人數下降幅度較大且死亡人數

呈現歷年下降趨勢。而車種與年齡交叉比較，65 歲以上年長者行人（34

人，31.7%）與 18-25 歲機車騎士（15 人，14.1%）為臺北市 30 日死

亡中人數較多之族群。另主要肇事原因為「未注意車前狀況」、「不明

原因肇事」及「搶越行人穿越道」，顯示車輛駕駛人未注意車前狀況情

形需加強改善，應加強宣導正確駕駛行為及安全觀念。 

二、 109 年事故件數較 108 年大幅增加 3,354 件（+3.5%），其中 A1 類事

故件數較 108 年減少 23 件（-27.7%），死亡人數 60 人較 108 年減少

23 人（-27.7%），為近年最低；受傷人數較 108 年增加 4,380 人（+14.9%）。 

三、 109 年共發生 82 件酒駕事故，造成 3 人死亡 60 人受傷，較 108 年減

少 8 件（-9%），受傷人數減少 8 人（-12%），酒駕肇事件數於今年雖

降低，仍配合「酒駕零容忍」政策，加強酒駕執法勤務。 

四、 本市 109 年交通事故主要發生於上、下午尖峰（08 時-10 時；16 時-20

時），其中 A1 類事故時間多發生於上午（06 時-08 時）及下午時段（18

時-20 時）。整體而言，事故發生時段與 108 年無明顯差異。 

五、 依行政區分析交通事故分布，以大安區增加比例 28.3%最多（+1,152

件），其次為南港區 15.3%（+872 件），另信義區增加 3.3%最少（+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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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其次為松山區增加 5.4%（+123 件）次之，未來仍需持續加強交

通事故防制工作。 

六、 整體交通事故前 4 大主要肇事原因，分別為「未注意車前狀況」、「未

依規定讓車」、「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及「右轉彎未依規定」，顯示駕

駛人對於路權觀念不清、爭先恐後及疏忽車前狀況等仍為造成事故之

主因。 

七、 109 年機車外送平台外送員涉入之交通事故共發生 1,995 件，造成

1,471 人受傷；外送員自身傷亡人數 883 人（0 人死亡、883 人受傷），

其中 30 歲以下之年輕機車外送員死傷人數已達 39.7%，顯示針對機

車外送平台之安全管理刻不容緩。 

八、 109 年機車外送員涉入交通事故之前 5 大肇因分別為「未依規定讓車」、

「未注意車前狀況」、「左轉彎未依規定」、「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及

「（車）尚未發現肇事因素」，顯示外送員對於路權觀念不清、不遵守

標誌、標線及號誌行駛、於變換車道、車輛右轉彎時常疏於注意周邊

車況等為造成事故之主因。 

九、 109 年交通事故死亡車種，以機車（31 人、52%）及行人（23 人、38%）

為大宗；另依近年資料顯示，機車為主要死亡車種，行人次之。由 A1

事故肇因分析顯示，駕駛人仍有未禮讓行人之現象（搶越行人穿越道

20%），尤以年長者行人相對弱勢，易造成死亡事故；另當行人不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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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標線或號誌穿越道路，致與其他車輛碰撞之情形亦不少。 

十、 交通事故受傷車種，仍以機車為主（76.7%），行人次之（6.4%），再其

次為自行車（3.8%）；另依近年資料顯示，109 年機車駕駛人受傷人數

較 108 年增加 3,634 人（+16.3%），自行車及行人受傷人數亦較去（108）

年增加；進一步分析 A2 事故肇因顯示，駕駛人常因注意力不集中、

於變換車道或車輛轉彎時常疏於注意周邊車況，或未禮讓行人等，而

導致與另一方用路人發生交通事故而致人受傷。A3 類事故肇因部分，

推測當車流量大時（如上、下尖峰），因道路容量不足，致車輛之間彼

此無法保持安全間隔，於變換車道時發生碰撞；另於路邊停車、上下

貨物倒車疏於注意後方車輛時，易發生財物損失之交通事故。 

十一、 由年齡層面分析交通事故，機車傷亡以 18-25 歲為主（33%），其次為

30-39 歲（20%）；行人傷亡則集中在 65 歲以上年長者（35%）；自行

車亦為 65 歲以上年長者居多（32%）。顯示各車種使用族群不同（例

如機車以年輕人為主、自行車及步行則以年長者居多），可作為宣導及

執法對象參考。 

十二、 由性別分析交通事故，男性傷亡人數均較女性為多（比例約 6:4），並

以機車為主要傷亡車種；女性死亡多為行人，受傷則為機車為主。 

十三、 由肇事責任分析交通事故，第一當事人多為小客車（53.6%），多數為

小客車與機車之事故（30.4%）；另第一當事人為機車者占 28.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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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第二；第一當事人為自行車或行人者甚少，推測原因係此二車種相

對弱勢，且較不會發生足以引發事故之違規行為。 

十四、 第一當事人小客車與機車仍為主要肇事車種，因此應持續加強此二類

車種之交通安全教育及宣導，至於自行車及行人等弱勢用路人亦為宣

導重點。 

十五、 「未注意車前狀況」及「未依規定讓車」仍為整體事故主要肇因，顯

示市區道路街廓短、路口多，轉彎車若無路權觀念未禮讓直行車先行

易衍生事故；另本市道路空間小、車流量高，車道佈設多為混合車流

模式，公車、計程車臨停上下客，貨車裝卸貨，以及機車鑽車道縫隙

等現象，使駕駛人稍有疏忽，即可能發生交通事故。 

十六、 分析各車種肇事原因及可能對策，大客（貨）車應加強車輛體型認知，

注意內輪差行駛軌跡，以確保行車安全間隔，並於臨停、起步、轉彎、

上下客（貨）及倒車時更加謹慎；小貨車除上下貨倒車需注意外，當

變換車道靠邊停駐或駛離時，應做到回頭確認（shoulder check）動作，

可減少視野盲點；小客車於路口轉彎時，除禮讓直行車先行外，更應

留意起步時注意其他車（人）之安全。 

十七、 機車因體積小、機動性高易於車陣中穿梭，常圖一時方便而未兩段式

左轉，應加強宣導建立正確行車秩序與安全轉向觀念；自行車因不須

考照，使用者多以機車或行人經驗騎乘，可透過學校、自行車社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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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安全教育；行人則常貪圖便利而違規穿越道路，須持續宣導及適

度執法取締方能導正觀念。 

十八、 18-25 歲機車駕駛人前 5 大主要肇事原因，分別為「未注意車前狀況」、

「超速失控」、「未依規定讓車」、「左轉彎未依規定」及「變換車道或

方向不當」；因 18-25 歲多為大專院校學生，由前述分析可知此年齡層

機車駕駛人對路權觀念、安全駕駛觀念及速度管理認知不足，仍應再

加強機車駕駛安全教育。 

十九、 年長者行人個別肇事原因主要係「未依規定行走行人設施」及「未依

標誌、標線、號誌或手勢指揮穿越道路」違規行為比例最高（合計

79.7%），推測因年長者行動較為緩慢，常於路段或路口違規穿越道路

時，造成其他用路人反應不及而發生碰撞，應加強宣導年長者行人「依

號誌指示穿越道路」、「行人綠燈秒數不足勿強行穿越道路」及「無號

誌化路口或路段中，應注意來往車輛再行穿越道路」等觀念。 

二十、 近年因保險理賠及自我權益保障，民眾發生交通事故報案數量亦逐年

上升；以救護資料觀之，交通事故重傷人數持平，救護人數逐年下降，

推測自行或無需就醫者增加，事故嚴重度並未增加。 


